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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昨天发布新修订的《食品药
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办
法》规定，举报食品药品违法，可
以实名举报也可以匿名举报，每
起案件奖励金额最高可达 50 万
元。

据央视记者了解，《办法》明
确，社会公众举报食品（含食品添
加剂）、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违
法犯罪行为或者违法犯罪线索，
经查证属实并立案查处后，即予
以相应物质奖励。

《办法》明确，食品药品违法

行为举报奖励资金纳入地方各级
政府预算。

根据《办法》规定，举报人可
以提供真实姓名和真实有效联系
方式，进行实名举报；也可以不提
供真实姓名，只提供其他能够辨
别身份的信息及有效联系方式，
进行匿名举报。

举报奖励应当同时符合三个
条件：一是有明确的被举报对象
和具体违法事实或者违法犯罪线
索；二是举报内容事先未被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掌握；三是举
报情况经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立案

调查，查证属实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或者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作出刑
事判决。

《办法》明确规定举报奖励的
具体情况：同一案件由两个以上
举报人分别以同一线索举报的，
奖励第一时间举报人；两人以上
联名举报同一案件的，按同一案
件进行举报奖励，奖金由举报人
协商分配；对同一举报人的同一
举报事项，不重复奖励；对同一举
报人提起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
包含关系的举报事项，相同内容
部分不重复奖励。

《办法》规定，最终认定的违
法事实与举报事项不一致的，不
予以奖励；最终认定的违法事实
与举报事项部分一致的，只计算
相一致部分的奖励金额；除举报
事项外，还认定其他违法事实的，
其他违法事实部分不计算奖励金
额。

奖励金额由各省级食药监管
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按照涉案货
值或者罚没金额确定，原则上每
起案件的奖励金额不超过 50 万
元。

（余静英）

国家食药监总局修订奖励办法

举报食品药品违法 最高奖50万元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记者 李延霞）为规范理财产品市
场秩序，治理误导销售、私售“飞
单”等问题，银监会 23 日出台规
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专区

“双录”，即设立销售专区并在销售
专区内装配电子系统，对自有理财
产品及代销产品销售过程同步录

音录像。
其实，银监会2016年2月就对

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销售专区录
音录像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
目前绝大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已
基本上完成了销售专区“双录”的
建设工作。

此次发布的《银行业金融机

构销售专区录音录像管理暂行规
定》首次对专区“双录”管理作出
系统性的规范。包括银行业金融
机构在营业场所销售自有理财产
品及代销产品，不得在销售专区
外进行；除代销国债及实物贵金
属可自行决定是否“双录”外，其
他理财及代销产品均应实施专区

“双录”；录音录像要完整客观地
记录营销推介、相关风险和关键
信息提示、消费者确认和反馈等
重点销售环节；录音录像应征得
消费者同意，如其不同意则不能
销售产品；严禁销售人员在自助
终端等电子设备上代客操作购买
产品等。

银监会出新规：

银行理财及代销产品销售须同步录音录像

本报讯 据《人民日报》报道，
国家卫计委日前发布统计公报，
2016 年我国居民健康水平不断提
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
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016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
诊疗达79.3亿人次。居民平均就诊
由2015年的5.6次增加到2016年的
5.8次，年住院率由2015年的 15.3%
增加到 2016 年的 16.5%。2016 年，
城乡居民医保人均筹资达620.4元，
比上年提高89.7元。

2016 年 医 院 次 均 门 诊 费 用
245.5元，比2015年上涨5.0%，上涨
幅度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人均
住院费用8604.7元，比2015年上涨
4.1%，上涨幅度比上年下降2.1个百
分点。其中，医院次均门诊药费占
比45.5%，比上年下降1.7个百分点；
医院人均住院药费为2977.5元，占
比 34.6%，比上年下降 2.2 个百分
点，5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2016
年全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46344.9
亿元，其中个人卫生支出13337.9亿
元，比重由 2015年的 29.3%下降至
2016年的28.8%。

（白剑峰）

卫计委：

人均住院药费
五年来首次负增长

本报讯 据中新网报道，环境
保护部部长李干杰昨天表示，要提
高对走私洋垃圾、非法进口固体废
物等行为的处罚标准，对被责令停
产整治后拒不停产或者擅自恢复生
产的，以及停产整治决定解除后又
实施同一违法行为的，及时报请责
令停业、关闭。

环境保护部 8 月 22 日在京召
开座谈会，贯彻落实《关于禁止洋垃
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
改革实施方案》。

李干杰表示适时提请修订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提高对走私洋垃圾、非法进口固体
废物等行为的处罚标准。巩固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成效，加强
巡查，对被责令停产整治后拒不停
产或者擅自恢复生产的，以及停产
整治决定解除后又实施同一违法行
为的，及时报请责令停业、关闭。组
织开展“飞行检查”，依法从重从快
处理违法企业并启动“一案双查”，
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刘羡）

环保部：

对走私洋垃圾等企业
启动“一案双查”

本报讯 据中新网昨天消
息，日前，《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
法》公布（以下简称《办法》），自
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
确，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从事无证
无照经营的，由查处部门记入信
用记录，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予以公示。

《办法》规定，经营者未依法
取得许可从事经营活动的，由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的部门
予以查处；法律、法规、国务院决

定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
定的部门予以查处。经营者未依
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
的，由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的
部门（以下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予以查处。

《办法》规定，从事无证经营
的，由查处部门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从事无
照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予以处罚。法律、行政法
规对无照经营的处罚没有明确
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明知属于无照经营而为经营者
提供经营场所，或者提供运输、
保管、仓储等条件的，由工商行
政 管 理 部 门 责 令 停 止 违 法 行
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办法》明确，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从事无证无照经营的，由查
处部门记入信用记录，并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公示。
妨害查处部门查处无证无照经
营，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
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
罚。查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
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官志雄）

无证无照经营将被记入信用记录并公示
查处办法10月1日起施行

据新华社武汉 8 月 23 日电（记
者 王贤）“截至7月底，沿江省市共
排查出长江干线非法码头1361座，
应取缔的949座已全部关停。”这是
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产业司副司长
周小棋23日在武汉召开的加快推
进沿江非法码头和非法采砂专项整
治工作座谈会上透露的。

据介绍，下一步，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会同有关
部门成立工作组，加强指导、破解难
题。周小棋说，沿江省市要采取更
加坚决彻底的措施，加快推进整改
工作，确保9月底前应该拆除的非
法码头彻底拆除。

长江干线949座
非法码头被关停取缔

8月23日，贵州省剑河县南明镇众城蔬菜合作社的农户在采收辣椒。
当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处暑，部分农作物进入成熟期，各地农民忙着收获晾晒，一派繁忙景象。 新华社发

处暑时节收获忙


